
立法会十六题：推广企业社会责任  

＊＊＊＊＊＊＊＊＊＊＊＊＊＊＊  

 

  以下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马时亨今日（十一月二十八日）在

立法会会议上就冯检基议员的提问的书面答复： 

 

问题： 

 

  行政长官在其上月发表的施政报告表示，企业要履行社会责任，

商界与专业人士应该积极并义务参与各类慈善公益活动。然而，一项

调查结果显示，本地公司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不是特别高，公司的

行动大多是按照基本道德规范或法律措施的规定；除此之外，这些公

司只会因为履行企业社会责任能带来商业利益而履行该等责任。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推广企业社会责任的工作计划，以及会否考虑制订企业社会

责任约章或指引，并向公司提供相关培训，以加强它们履行企业社会

责任的诱因； 

 

（二） 会否考虑修订政府的采购政策，要求各部门优先采购来自履

行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及 

 

（三） 鉴于上述调查特别探讨企业社会责任的四大范畴，即企业以

符合道德规范的方式办事、减低不良影响、对社会作出贡献，以及改

善员工的现况，而该调查只涵盖本地公司，政府会否考虑设立机制，

就该等范畴监察以香港为基地的跨国企业的行为和作业模式，以确定

该等企业有否履行其社会责任？ 

 

答复： 

 

主席女士： 

 

（一） 特区政府积极鼓励商界关心社会，并善用其资源、经验和知

识帮助有需要人士，以履行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关工作包括： 

 

（ｉ） 推动一项全港性的义工运动，鼓励商界组织员工参与义务工

作。现时已有 170 间工商机构响应，去年总服务时数超过 45 万小时；  

 

（ｉｉ） 设立「社区投资共享基金」，推动跨界别协作，并鼓励商

界与地区团体共同开发社会资本及建设邻里互助网络，协助有需要的



人士「从受助走向自强」。至今，基金共批出 147 个项目，协作伙伴

总数超过 3,000 个，当中包括不少大型商业机构和中小型企业；  

 

（ｉｉｉ） 资助社会服务联会「商界展关怀」计划，嘉许参与社会

事务的公司，鼓励企业关怀社会和员工。今年获肯定的公司超过1,100

间；  

 

（ｉｖ） 成立「携手扶弱基金」，就企业对非政府机构福利项目的

捐献作出等额资助。至今，基金已资助 65 个非政府机构，透过它们

与 183 间商业机构共同推行了 90 个福利项目，惠及 35 万人；以及  

 

（ｖ） 举办各种活动推广良好人事管理措施。劳工处不时在其辖下

的 9 个行业性三方小组及 18 个人力资源经理会的会议上，讨论企业

社会责任和相关的议题。该处会继续与商界及非政府机构携手合作，

推展有关工作。 

 

  此外，公民教育委员会致力推广「企业」作为良好「公民」的概

念。委员会并于本月举行了「企业公民研讨会」，推广「企业公民」

的理念及让企业就实践经验交换意见和心得。 

 

  我们会继续通过不同渠道鼓励企业履行社会责任。我们现阶段没

有考虑制订约章。 

 

（二） 政府的采购政策是以合乎经济效益、保持公平及公开竞争、

具透明度及向公众负责为原则。在采购时优待某些类别的公司，并不

符合上述的政府采购原则。 

 

（三） 特区政府一直奉行自由市场政策，我们尊重私人企业的自主

及自律精神，暂时无意设立机制，监察以香港为基地的跨国企业的行

为和作业模式，以确定它们有否履行社会责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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